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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公布版)

壹、案　　由：據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1年度金上訴字

第33號渠被訴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疑違反

罪刑法定原則之誡命，且判決疑有主文與理

由矛盾、違反證據法則與正當法律程序，及

適用法則不當等違背法令事由，致蒙受冤抑

等情。

貳、調查意見：

有關「據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111年度金上訴字

第33號渠被訴違反期貨交易法案件，疑違反罪刑法定原

則之誡命，且判決疑有主文與理由矛盾、違反證據法則

與正當法律程序，及適用法則不當等違背法令事由，致

蒙受冤抑等情」案，案經調取相關卷證審閱，並於民國

(下同)113年2月16日及2月23日辦理諮詢會議兩場，分

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王○○教授、東吳大學會

計學系柯○○教授，及東吳大學法學院莊○○教授、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蔡○○教授蒞院提供專業意見，

復於113年4月15日約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

會)蔡福隆主任秘書、金管會證券期貨局(下稱證期局)

黃厚銘副局長，暨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全案業調查竣事，

調查意見臚列如下：

一、本案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判決，其

既認定系爭黃金網路預定買賣交易為期貨交易法所

稱之「槓桿保證金契約」，卻無視期貨交易法針對該

類型期貨交易，已另立第112條第5項第4款之特別處

罰規定，而仍以同條項第3款之規定論罪，其認事與

用法間，顯存扞格，而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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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期貨交易法(下稱期交法)第3條第1項1，及其第4

款規定，將「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統括為該條

項所定「期貨交易」之一環，且於該法第56條第1

項及第80條第1項分別規定：「非期貨商除本法另有

規定者外，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槓桿交易

商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

惟期交法第112條第5項，卻又另將「違反第56條第

1項之規定(即：非期貨商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不

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及「未經許可，擅自經營

槓桿交易商」之行為，分別用第3款及第4款條文，

予以處罰。兩者之文義邏輯，似存扞格：蓋「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易」既為「期貨交易」之一環，則對

擅自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之行為，以期交法第

112條第5項第3款規定逕處即可；惟若如此解釋，

則同條項第4款規定不啻形同具文。是其間之條文

如何正確適用，允有進一步研析之必要。

(二)就此，臺灣高等法院(下稱臺高院)110年度金上訴

字第37號刑事判決曾有相關之闡釋2，略以：「按非

期貨商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

務。期貨商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

始得營業。外國期貨商須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且

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期

貨交易法第56條第1、2、3項定有明文。經營『槓

1 期交法§3Ⅰ：

「本法所稱期貨交易，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從事衍生自商

品、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利益之下列契約或其組合之交易：

一、期貨契約：(下略)

二、選擇權契約：(下略)

三、期貨選擇權契約：(下略)

四、槓桿保證金契約：(下略)

五、交換契約：(下略)

六、其他類型契約。」
2 請參見該判決之理由欄\貳、實體部分\八、論罪之理由，項次(二)、4，及項次(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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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之事業，即係期貨交易法第80

條所稱之『槓桿交易商』，復為期貨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4條所明定，乃法律特別針對期貨商從事經營

高風險『槓桿保證金契約』之期貨種類，所為特別

規範，又『槓桿交易商』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

經營期貨交易業務。『槓桿交易商』須經主管機關

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期貨交易法第80

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期貨交易法第

112條第5項第4款之規定，係針對高風險『槓桿交

易商』從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所為獨立犯罪

型態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同法第112條第5項第

3款、第5款之概括規定而適用。檢察官起訴意旨認

被告甲○○、丙○○、乙○○所為，係涉犯期貨交

易法第112條第5項第3款規定之罪嫌，容有誤會，

惟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等語；上開見解，嗣並經上訴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473號判決予以維持，堪可作為研析系爭條

文如何正確適用之重要佐參。

(三)次按，我國期交法之立法體例：

1、其於第一章「總則」之後，依序於第二~四章分

別規範「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期貨

業」；而第四章「期貨業」之下，復區分為：第

一節「期貨商」、第二節「槓桿交易商」、第三節

「期貨服務事業」；又「期貨服務事業」，依該節

第82條規定，包括「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

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

業」；至於其餘之第五章~第九章，分別為「同業

公會」、「監督與管理」、「仲裁」、「罰則」、「附

則」等項。

2、又期交法第112條第5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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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下罰金：一、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交易

所或期貨交易所業務。二、未經許可，擅自經營

期貨結算機構。三、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3之規

定。四、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槓桿交易商。五、

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

業、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六、期

貨信託事業違反第八十四條第一項 4規定募集期

貨信託基金。」細繹該條各項規定，係有體系的

分別對應於前揭期交法第二~四章節之各項機構

業務，而對於未經許可/核准，擅自經營/募集之

行為，明定刑罰；其間之章節體例與罰則條款對

應情形，如下表所示：

期交法體例
與期交法第112條第5項各款(處罰「

擅自經營」行為)之對應情形

第一章 

總則

(無擅自經營問題)

第二章 

期貨交易所

第1款：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

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業務。

第三章 

期貨結算機構

第2款：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

結算機構。

第一節 

期貨商

第3款：違反第56條第1項之規定。
【§56Ⅰ：非期貨商除本法另有規定者

外，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

第二節 

槓桿交易商

第4款：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槓桿

交易商。

第四章 

期貨業

第三節 

期貨服務事業

(信託、經理、顧

問、其他；期交法

第5款：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

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

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

第6款：期貨信託事業違反第84條

3 期交法§56Ⅰ：

「非期貨商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不得經營期貨交易業務。」
4 期交法§84Ⅰ：

「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託基金，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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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條第1項參照) 第1項規定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84Ⅰ：期貨信託事業於募集期貨信

託基金，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

管機關申報生效後，不得為之。】

第五章 

同業公會

第六章 

監督與管理

第七章 

仲裁

第八章 

罰則

第九章 

附則

(無擅自經營問題)

3、由上述期交法之立法體例係將「期貨商」與「槓

桿交易商」分別訂於第四章第一、二節，以及該

法第112條第5項分別以第3、4款訂定對非「期貨

商」、未經核准之「槓桿交易商」之罰則，亦可

證明期交法確係有意將「期貨商」與「槓桿交易

商」定為不同之概念；是前揭臺高院110年度金

上訴字第37號判決有關「期交法第112條第5項第

4款之規定，係針對高風險『槓桿交易商』從事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所為獨立犯罪型態之特

別規定，自應優先於同法第112條第5項第3款、

第5款之概括規定而適用」之見解，洵屬有據。

(四)反觀本件陳情人所訴之臺高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

33號刑事案件：

1、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1月24日起訴同案被告

李○○等4人 5，及108年2月27日追加起訴本案陳

訴人邱○○等6人6，所引用之訴追法條均為期交

5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4105號、106年度偵字第17096、17097、17098、

17099號案。
6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22249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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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6條第1項、第112條第5項第3款規定，認渠

等係犯「未經許可，經營期貨交易業務」罪嫌。

2、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金訴字第5號、108

年度金訴字第21號審理結果，以期交法第112條

第5項第3款，判決邱○○等人非法經營期貨交易

罪。

3、嗣邱○○等人提起上訴，本案最後事實審臺高院

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審理結果，仍認邱○○

等人係違反期交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而犯同法第

112條第5項第3款之未經許可，經營期貨交易業

務罪。惟查該判決理由貳、「實體部分」之項次

二(四)以降，先是以相當篇幅7詳予論述本案標準

金商有限公司黃金網路預定買賣交易，為期貨交

易法所稱之「槓桿保證金契約」，最終卻非以期

交法第112條第5項第4款論以「未經許可，擅自

經營槓桿交易商」之罪，而係以同條項第3款論

以「未經許可，經營期貨交易業務」罪；且審理

過程中，雖曾就系爭契約是否具期貨交易契約

「三大特性」等節，函詢該法主管機關金管會，

卻也僅限於此，並未針對本案情形究應適用何款

規定，詢問該會意見，有本院113年4月15日約詢

金管會業管人員之會議錄音檔案在卷可稽。參據

前揭臺高院110年度金上訴字第37號判決見解，

及期交法之體系解釋，該判決之認事與用法間，

顯存扞格，而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

(五)綜上所述，本案臺高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判

決，其既認定系爭黃金網路預定買賣交易為期交法

所稱之「槓桿保證金契約」，卻無視期交法針對該

7 參見該判決書第17-22頁，共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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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期貨交易，已另立第112條第5項第4款之特別

處罰規定，而仍以同條項第3款之規定論罪，其認

事與用法間，顯存扞格，而有判決理由矛盾之情。

二、本案陳情人等於訴訟時，曾陳明香港地區之相關交易

制度為辯護；惟臺高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判決

未忖期交法第3條第1項前段立法時特別加入「依國內

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此一「

限制性要件」的立法本旨，竟未為任何實質之調查與

論證即逕予率斷。其除判決理由難謂完備外，更容有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

(一)按期交法第3條第1項前段條文，行政院85年間所提

之立法草案版本，僅規定「本法所稱期貨交易，指

從事衍生自商品、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

其他利益之左列契約之交易」，嗣於立法院85年10

月9日審查時，經立法委員陳瓊讚審查意見略以：

「第3條是針對期貨交易的解釋。其中第1項的內容

固然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實際上，期貨交易必須

在國內外的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的規則或實務

上來進行，而不是毫無限制的。因此，行政院版本

固然在理論上沒有錯，但將來交易所成立後，不論

是會員制或公司制，都必須在指定的範圍內從事期

貨交易，如此一來在界定意義上便顯出不夠周延的

問題。因此本席建議在第3條第1項首句之後加上若

干文字，使其成為：『本法所稱期貨交易，指依國

內外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從事衍

生自商品：……』。修改的重點在於將交易限制於

國內外的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的規則或實務上

來進行。」爰該條項條文經協商後乃修正為：「本

法所稱期貨交易，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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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從事衍生自商品、貨幣、有

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利益之下列契約之交

易：……」；並於86年3月4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完成立法。嗣108年間，為因應金融創新，金融商

品多元化發展之趨勢，復微幅修正成現行法之版本：

「本法所稱期貨交易，指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

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從事衍生自商品、貨幣、

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利益之下列契約或其

組合之交易：……」。是依前揭立法過程可知，該

條項所規範之期貨交易，前提須是系爭契約或其組

合，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

或實務」已可認定屬於期貨交易者，始克當之；以

避免刑罰範圍無限擴張，確保刑罰明確。易言之，

該要件乃適用期交法科刑處罰之重要限制性要件，

此有立法院第3屆第2會期財政、司法兩委員會第1

次聯席會議紀錄8，以及金管會業管人員113年4月15

日於本院詢問時之陳述說明，在卷可稽，已臻明灼。

(二)查本案臺高院111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刑事案件，

陳情人等曾陳明香港地區之相關交易制度辯稱：本

案標準金商公司黃金網路預定買賣交易非屬期貨

交易法第112條第5項第3款槓桿保證金契約等語；

詎臺高院針對該容屬「限制性要件」之情形，僅於

判決書中以「然因與我國槓桿交易在法律設計上，

係將槓桿交易及槓桿交易商概念單獨列出；在實務

運營上採期貨商兼營槓桿交易商，並將槓桿交易產

品置於店頭衍生品之下，與香港地區相關交易制度

規範方式有別，尚難據此主張本案黃金網路預定買

賣交易非屬我國期貨交易法所規範之槓桿保證金

8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85卷，第51期，委員會紀錄，第53~64頁；尤請參見第60、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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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等寥寥數語帶過9，而未為任何實質之調查與

論證；其除判決理由難謂完備外，更容有判決違背

法令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案陳情人等於訴訟時，曾陳明香港地

區之相關交易制度為辯護；惟臺高院111年度金上

訴字第33號判決未忖期交法第3條第1項前段立法時

特別加入「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

規則或實務」此一「限制性要件」的立法本旨，竟

未為任何實質之調查與論證即逕予率斷。其除判決

理由難謂完備外，更容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

當之違背法令情形。

三、現行「期貨交易法」之法律名稱及該法第3條第1項前

段「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

務」之文字，均易生誤解；考量該法涉及國家刑罰權

之行使，爰為落實「刑罰明確性原則」之要求，金管

會允應於後續修法時，併同檢討改善：

(一)有關期交法第3條第1項前段「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

或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務」之文字，實係為避

免國家刑罰權無限擴張，以確保刑罰明確性之「限

制性要件」，已如前述。惟查本件臺高院111年度金

上訴字第33號案之歷審審理過程中，及嗣本院調查

時，不論是訴訟攻防或本院諮詢之專家學者，多有

對該條文恐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提出質疑，指

摘「以文義解釋來看，其可能之語意射程範圍包含

『國內期貨交易所之規則或實務』、『國外期貨交

易所之規則或實務』、『其他期貨市場之規則或實

務』，而此處之『國外』，指的是哪一國？美國、英

國、歐盟、日本？可否包含亞洲其他國家，例如新

9 參見該判決書第22-23頁；或參見本調查報告第18頁，調查事實三的項次(四)第3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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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倘若必須參酌所有『國外』

之期貨交易所之規則或實務，實已造成刑罰權有不

當擴大之情形。」等語；臺高院審理111年度金上

訴字第33號案，亦發生未確實依該條文之立法本旨，

就該「限制性要件」為實質調查之違誤。上開情節，

凸顯現行法條文字，縱使為法律專業人士，亦難精

確掌握其立法真義，允有檢討精進之空間。

(二)再者，本法名為期貨交易法，其以該法第3條第1項

定義何為「期貨交易」，並於該條項下明列6款期貨

交易類型，其中第1款名為「期貨契約」，其餘2~6

款則分別為「選擇權契約、期貨選擇權契約、槓桿

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其他類型契約」。本院諮

詢之專家學者爰有提出「期貨為義務性質的買賣，

選擇權則為權利性質的買賣，兩種性質不同，不應

將選擇權規範於期貨項下管理」之意見。就此，金

管會業管人員於本院約詢時表示：「期貨契約不等

於期貨交易契約。是當初立法的時候，立法者希望

我們用一個名詞來總括這幾大種類的衍生性商品

交易」並稱：「一般之期貨實務工作人員，應能明

確分辨期貨交易與期貨契約係為不同之概念」等語。

惟核，現行法欲以「期貨交易」一詞統括所有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卻因該詞與期貨契約文字類同，

均有「期貨」二字，不但易產生混淆，且文義上更

有招致類如前述專家學者所指摘的「選擇權契約怎

麼會是期貨」的指摘。另本院審閱本案訴訟文書時，

亦多有發現攻防雙方錯引「期貨契約」性質之文獻，

作為探討期貨交易(因槓桿保證金契約之交易，依

現行法定義，亦屬期貨交易的6種態樣之一)要件之

論述。上開情節，凸顯現行法以「期貨交易法」名

之，並不直觀，且易生誤解，建議金管會後續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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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併同檢討改善。

(三)綜上所述，「期貨交易法」之法律名稱及該法第3條

第1項前段「依國內外期貨交易所或其他期貨市場

之規則或實務」之文字，均易生誤解；考量該法涉

及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爰為落實「刑罰明確性原則」

之要求，金管會允應於後續修法時，併同檢討改善。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二，函送法務部轉請所屬研議救濟見復。

二、調查意見函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並請該會就調查

意見三檢討改善見復。

三、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意見(含案由、處理辦法、調查委員姓名)另製作

公布版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高涌誠

賴振昌


